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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2日、
2025年7月23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同意
对《公司章程》中经营范围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7月 3日和 2025年 7月 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的《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及《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45）。

近日，公司已完成了上述经营范围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及公司章程修订的
备案手续，并取得了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
如下：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07146625835
2、名称：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3、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4、法定代表人：王均豪
5、注册资本：60,048.40万元（大写陆亿零肆拾捌万肆仟圆）人民币
6、成立时间：1998年8月5日
7、住所：宜昌市夷陵区东城城乡统筹发展试验区东城路22号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乳制品生产，饮料生产，食品生产，食品用塑料包装

容器工具制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食品互联
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进出口，塑料
制品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许
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经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的公司章程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的《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25年8月修订）。

特此公告。
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9日

证券代码：605388 证券简称：均瑶健康 公告编号：2025-046

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章程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辞职情况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

事陈少斌先生、胡晗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根据公司内部治理结构调整及
相关工作安排，陈少斌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
委员会委员职务。陈少斌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因其他个人原
因，胡晗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职
务。胡晗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陈少斌先生、胡晗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陈少斌先生、胡晗先生的辞职不会
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
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陈少斌先生、胡晗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
衷心的感谢！

二、监事辞职情况
公司监事会于近日收到监事会主席陈佰涛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根

据公司内部治理结构调整及相关工作安排，陈佰涛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陈佰涛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陈佰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陈佰涛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
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监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监事会对陈佰涛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
谢！

三、备案文件
书面辞职报告。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8日

证券代码：002627 证券简称：三峡旅游 公告编号：2025-037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监事辞职的公告

证券代码：000619 证券简称：海螺新材 公告编号：2025-44

海螺（安徽）节能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1、董事会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海螺（安徽）节能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的通知于2025年8月2日以书面方式（直接或电子邮件）发出。2、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5年8月8日上午在公司办公楼5楼会议室

召开。3、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9人。4、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晓波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监事会成员、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1、审议通过《关于拟公开挂牌出售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
为优化资源配置，盘活存量资产，董事会同意公司拟通过公开挂牌的方式出售公

司位于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港湾路38号的部分土地、房屋、厂区配套设施及
配电设备等资产，挂牌底价为9,450万元（含增值税），挂牌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资格的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25年4月30日为基准日对上述资产
的评估价值为依据，具体交易价格将按公开挂牌竞价结果确定。

同时，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办理本次出售有
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办理公开挂牌程序、签署相关协议、办理过户手续等。

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

求，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拟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本次
《章程》修订将落实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职权要求，待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生效后，公司将不再设监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监事会相关制
度相应废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公告》。

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

求，并结合公司《章程》修订情况，拟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并
更名为《股东会议事规则》。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股东会议
事规则》（2025年8月修订）。

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

求，并结合公司《章程》修订情况，拟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董事会议事规则》（2025年8月修订）。

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5、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定于2025年8月25日下午15:00在芜湖经

济技术开发区公司办公楼5楼会议室以现场与网络相结合方式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螺（安徽）节能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9日

证券代码：000619 证券简称：海螺新材 公告编号：2025-45

海螺（安徽）节能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1、监事会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海螺（安徽）节能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的通知于2025年8月2日以书面方式（直接或电子邮件）发出。2、监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5年8月8日下午在公司办公楼5楼会议室召

开。3、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3人。4、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王益民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

求，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拟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本次
《章程》修订将落实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职权要求，待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生效后，公司将不再设监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监事会相关制
度相应废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公告》。

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螺（安徽）节能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9日

证券代码：000619 证券简称：海螺新材 公告编号：2025-48

海螺（安徽）节能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海螺（安徽）节能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定于2025年8月25日下午15：00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公
司办公楼5楼会议室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2025年8月8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
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3、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8月25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

年8月25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8月 25日上午 9:15至2025年8月2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
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可以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
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表决票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如同一股份
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8月18日7、出席对象：

（1）于 2025年 8月 18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
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会议，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8、会议地点：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港湾路38号公司办公楼5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1、审议事项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拟公开挂牌出售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

√
√
√
√

2、以上提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8月 9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十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相关公告。3、议案2、议案3和议案4需以特别决议通过，即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单独计票并公开披露。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1、登记方式：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证券账户
卡、本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应持有本人身份证原
件、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2）及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
续。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
续；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
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其登记时间以信函或传真抵达的时间为准。2、登记时间：2025年8月22日上午8:00-12:00，下午13:30-17:30。3、登记地点：海螺（安徽）节能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港湾路38号公司办公楼3楼办公室
邮政邮编：241006
联系人：黄 飞、丁小朋
联系电话：0553-5965909、0553-5965902
传真：0553-59659335、会议预定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或者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
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2、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螺（安徽）节能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9日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为：360619。
投票简称为：海螺投票。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会议议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本次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

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
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1、投票时间：2025年 8月 25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 9:15一 9:25,9:30一 11:30 和下
午13:00一15:00。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8月25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8月25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
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
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授权委托书（此授权委托书自行复印有效）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海螺（安徽）节能环保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章（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会议结束时。
本单位（或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 案 编
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拟公开挂牌出售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

√
√
√
√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日期：2025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0619 证券简称：海螺新材 公告编号：2025-46

海螺（安徽）节能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公开挂牌出售公司部分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海螺（安徽）节能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公开挂牌
的方式出售公司位于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港湾路38号的部分土地、房屋、厂
区配套设施及配电设备等资产，挂牌底价为9,450万元（含增值税），挂牌价格以具有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5年 4月 30日为基准
日对上述资产的评估价值为依据，具体交易价格将按公开挂牌竞价结果确定。2、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由
于本次交易将以公开挂牌交易的方式进行，最终交易对方、交易价格等存在不确定性，
目前无法判断是否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最终交易结果，若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届时将
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3、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基本情况2025年8月8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公开挂牌出
售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拟通过公开挂牌的方式出售公司位于安徽省芜湖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港湾路 38号的部分土地、房屋、厂区配套设施及配电设备等资产，
挂牌底价为9,450万元（含增值税），挂牌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华
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5年 4月 30日为基准日对上述资产的评估价值为依
据，具体交易价格将按公开挂牌竞价结果确定。

同时，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办理本次出售有
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办理公开挂牌程序、签署相关协议、办理过户手续等。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须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由于
本次交易将以公开挂牌交易的方式进行，最终交易对方、交易价格等存在不确定性，目
前无法判断是否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最终交易结果，若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届时将按
照相关规定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因本次交易以公开挂牌方式进行，受让方暂不确定。公司将根据公开挂牌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及历史沿革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位于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港湾路 38号的部分土

地、房屋、厂区配套设施及配电设备等资产，为公司自购和自建，主要用于公司塑料型
材产品生产经营，目前部分厂房用于生产经营，部分处于闲置状态，部分厂房对外出租
（二分厂单层库房、二分厂双层库房及部分二分厂主厂房正处于出租状态，租赁期限自2024年10月10日起至2029年10月9日止，租金每半年支付一次）。1、土地使用权：公司 1998年取得标的土地使用权，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取得方
式为出让，土地使用权到期日为2048年9月29日，土地面积67,827.23平方米，坐落于
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港湾路38号，北至港湾路、东至银湖路、西面南面临其他建筑，周
边土地用途主要为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截至评估基准日，标的土地账面原值604.76
万元，账面净值317.50万元。2、房屋建筑物及相关配套设施：标的土地上共有 7幢房屋建筑物、厂区配套设施
及配电设备等，2001年建成并投入使用，建筑面积合计 51,128.80平方米，主要为二分
厂主厂房、二分厂混料楼、二分厂办公楼、二分厂单层库房、二分厂双层库房、二分厂综
合楼(宿舍楼及供应仓库)及门卫。

截至评估基准日，房屋建筑物账面原值4,693.79万元,账面净值695.20万元；厂区

配套设施为道路、围墙、给排水管道等，截至评估基准日，账面原值866.64万元，账面净
值0元；配电设备为变压器、高压开关柜、低压开关柜等变配电设备，截至评估基准日，
账面原值1,921.30万元，账面净值0元。

标的资产不存在未披露的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
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二）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标的资产

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并出具
《海螺(安徽)节能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处置资产涉及的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港
湾路38号房地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华亚正信评报字[2025]第A16-0006号），资产评
估情况及评估结果如下：1、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为位于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港湾路38号的土地、房屋、厂区配套设施及
配电设备等资产。2、价值类型

市场价值。3、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是2025年4月30日。4、评估方法
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5、评估结论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房地分估，房屋等采用成本法、土地采用市场比较法），标的土

地、房屋等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账面值为1,012.69万元，评估的市场价值为8,985.13万
元（不含增值税），评估增值额为7,972.43万元，增值率787.25%。评估汇总情况详见下
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资产总计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1
2
3

账面价值

A
695.20
317.50
1,012.69

评估价值

B
6,481.22
2,503.91
8,985.13

增减值

C＝B-A
5,786.02
2,186.41
7,972.43

增值率%
D＝C/A×100

832.28
688.64
787.25

备注：以上账面价值、评估价值不含增值税，增值税税率按照5%计算。
（2）收益法评估结果
经收益法评估（房地合一），标的土地、房屋等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账面值为 1,012.69万元，评估的市场价值为7,576.08万元（不含增值税），评估增值额为6,563.39万

元，增值率648.11%。
（3）评估结论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得出的评估值为8,985.13万元（不含增值税），收益法评估得

出的评估值为7,576.08万元（不含增值税），两者相差1,409.05万元，差异主要原因：
资产基础法是以资产组为基础，合理评估资产组内各项资产价值，确定评估对象

价值的评估方法；收益法是通过估算房地产未来预期收益，采用适当的折现率，折算成
现值，得出待估房地产价格的一种估价方法；两种评估方法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衡量资
产的价值，但受市场条件、评估目的、评估对象、掌握的信息情况等诸多因素，以及人们
的价值观不同，得出的结果会存在着差异，其中收益法是将预计未来收益采用一定的
折现率折现，评估对未来收益的预测及折现率的计算可能会因房地产市场变化、通货
膨胀等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故在综合考虑不同评估方法和初步评估结论的合理性及所使用数据的质量和数
量的基础上，评估机构确定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报告的最终评估结论，并
采用房地分估路径，其中：土地使用权为自用工业用地，与标的土地使用权相邻或土地
级别相近地区，在评估基准日附近有较活跃的土地交易活动，因此采用市场比较法进
行评估；房屋建（构）筑物根据建筑工程资料和竣工结算资料按建筑物工程量，以现行
定额标准、建设规费、贷款利率计算出建筑物的重置全价，并按建筑物的使用年限和对
建筑物现场勘察的情况综合确定成新率，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

（4）评估增值原因分析
房屋建筑物及相关配套设施等固定资产评估增值832.28%，主要是企业账面价值

不包含资金成本，同时由于近年来人工、机械价格大幅上涨且部分材料为甲供材料，另
房屋经济耐用年限比公司账面采用的会计折旧年限长。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688.64%，主要是待估土地取得时间较早，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发展，土地市场价格有一
定幅度的上涨。

评估方法的选择的原因及推算过程详见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海螺(安徽)节能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处置资产涉及的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港
湾路38号房地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华亚正信评报字[2025]第A16-0006号）。

四、交易定价依据1、本次交易定价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以2025年4月30日为基准日对上述资产评估值9,434.38万元（含增值税）为依据，定
价公允合理。2、本次交易将由产权交易机构组织意向受让方进行报价，意向受让方报价不得低
于挂牌价格，按挂牌价格与意向受让方报价孰高的原则，确定成交价格。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由于本次资产转让为在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转让，受让方和最终交易价格存在

不确定性，尚未签署交易协议。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在协议签订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六、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资产出售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债务重组等情况，本次资产出售所得将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目前，标的资产中部分厂房对外出租，承租方知晓公司资产出售事
宜。公司将在资产挂牌转让公告中约定，标的资产如非承租方竞得，则租赁合同继续
有效，在办理完毕转让标的移交事宜后，公司协助受让方与承租方重新签订租赁合同，
变更出租主体，原租赁合同其他内容不变。

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交易主要是为优化资源配置，盘活存量资产，聚焦战略重点，推动公司持

续稳定健康发展。
本次交易的最终成交价格尚不能确定，该交易产生的损益及对上市公司本期和未

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暂时无法准确计算。
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八、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将以公开挂牌竞价方式进行，受让方、最终交易价格及完成时间尚无法

确定，交易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九、备查文件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2、《海螺(安徽)节能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处置资产涉及的芜湖经济技术开
发区港湾路38号房地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华亚正信评报字[2025]第A16-0006号）。

海螺（安徽）节能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9日

证券代码：600460 证券简称：士兰微 编号：临2025-040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即将到期届满，公
司于2025年7月23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并提交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章程修订包括：
公司董事会由十五名董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董事一名；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代
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根据《公司法》及上述拟修订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8月7日召
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推举并表决通过，选举马良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于2025年8月8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并选举产生了十四名非职工代表董事。马良先生与该十四名非
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其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9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马良：男，中国国籍，1979年 10月出生，大学本科，持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2001

年7月入职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12月至2022年8月任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公司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现任公司工会主席、投资
总监、内审部经理。现同时担任：控股子公司上海超丰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参股公司上
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科杰士兰电子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马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
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任职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
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不存在重大失信等
不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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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8月8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黄姑山路4号公司三楼大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14
662,895,634

39.835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

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
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会议由董事长陈向东先生主
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2人；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3、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陈越先生、副总经理吴建兴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4、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661,385,989 99.7723 1,229,945 0.1855 279,700 0.0422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4,978,052
比例（%）

97.2971

反对

票数

17,635,582
比例（%）

2.6604

弃权

票数

282,000
比例（%）

0.0425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4,153,740
比例（%）

97.1727

反对

票数

18,472,094
比例（%）

2.7866

弃权

票数

269,800
比例（%）

0.0407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4,125,740
比例（%）

97.1685

反对

票数

18,444,394
比例（%）

2.7824

弃权

票数

325,500
比例（%）

0.0491
5、议案名称：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0,975,155
比例（%）

99.7103

反对

票数

1,586,545
比例（%）

0.2393

弃权

票数

333,934
比例（%）

0.0504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6、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议案名称

陈向东

郑少波

范伟宏

江忠永

罗华兵

宋卫权

李志刚

李伟

田颖

得票数

653,389,902
651,998,149
648,205,890
655,176,685
655,132,231
655,323,911
655,348,945
655,296,780
655,417,30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98.5660
98.3561
97.7840
98.8356
98.8289
98.8578
98.8616
98.8537
98.8719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7、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7.01
7.02
7.03
7.04
7.05

议案名称

宋春跃

张洪胜

邱保印

汪涛

张宇

得票数

649,694,694
655,334,654
655,206,610
655,445,428
655,640,72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98.0086
98.8594
98.8401
98.8761
98.9056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3

4

5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
事工作制度》的议
案

关于第九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津贴
的议案

陈向东

郑少波

范伟宏

江忠永

罗华兵

宋卫权

李志刚

李伟

田颖

同意

票数

111,778,732
95,370,795
94,546,483

94,518,483

111,367,898
103,782,645
102,390,892
98,598,633

105,569,428
105,524,974
105,716,654
105,741,688
105,689,523
105,810,048

比例（%）

98.6674
84.1841
83.4565

83.4318

98.3048
91.6093
90.3808
87.0333
93.1865
93.1472
93.3164
93.3385
93.2925
93.3989

反对

票数

1,229,945
17,635,582
18,472,094

18,444,394

1,586,545

比例（%）

1.0857
15.5670
16.3054

16.2809

1.4004

弃权

票数

279,700
282,000
269,800

325,500

333,934

比例（%）

0.2469
0.2489
0.2382

0.2873

0.2948

7.01
7.02
7.03
7.04
7.05

宋春跃

张洪胜

邱保印

汪涛

张宇

100,087,437
105,727,397
105,599,353
105,838,171
106,033,463

88.3475
93.3259
93.2129
93.4237
93.5961

注：不包含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投票。(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2、3为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胡敏、孙嘉潞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9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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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8月8日在浙江省杭州市黄姑山路4号公司三楼大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预通知和会议材料已于 2025年 8月 3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
全体董事候选人和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并电话确认。会议应到董事 15人，实到 15
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列席了本次会议。经全体董事一致推举，会议由董事陈
向东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以下决议：1、同意《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陈向东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同意《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郑少波先生、范伟宏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3、同意《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由下列成员组成：
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邱保印
委员：邱保印、宋春跃、张洪胜、陈向东、范伟宏
提名与薪酬委员会
召集人：宋春跃
委员：宋春跃、张洪胜、邱保印、陈向东、郑少波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召集人：陈向东
委员：陈向东、郑少波、范伟宏、李伟、田颖、汪涛、张宇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4、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4.1同意《关于聘任郑少波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陈向东先生提名，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核通过，聘任郑少波先生为

公司总经理，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4.2同意《关于聘任李志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郑少波先生提名，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核通过，聘任李志刚先生为

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4.3同意《关于聘任吴建兴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郑少波先生提名，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核通过，聘任吴建兴先生为

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4.4同意《关于聘任陈越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郑少波先生提名，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聘任陈

越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4.5同意《关于聘任陈越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陈向东先生提名，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核通过，聘任陈越先生为公

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以上各项子议案均由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提交，其中子议案

《关于聘任陈越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还经由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提交。5、同意《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秘书陈越先生提名，聘任陆可蔚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9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陈向东：男，中国国籍，1962年2月出生，大学本科，正高级工程师。公司联合创始

人。1997年9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现同时担任：杭州士兰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杭州
士兰集昕微电子有限公司、成都士兰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厦门士兰明镓化合物半导
体有限公司等控股子公司的董事长；参股公司厦门士兰集科微电子有限公司、厦门士
兰集宏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杭州友旺电子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杭州士腾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控股股东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直接持有公司
股票12,349,896股。

郑少波：男，中国国籍，1965年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公司联合创始
人。1997年9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现同时担任：控股子公司杭州士兰集
成电路有限公司、杭州士兰集昕微电子有限公司、杭州美卡乐光电有限公司、厦门士兰
明镓化合物半导体有限公司监事，杭州集华投资有限公司、成都士兰半导体制造有限
公司董事；参股公司厦门士兰集科微电子有限公司监事、杭州士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控股股东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7,379,253股。

范伟宏：男，中国国籍，1962年12月出生，大学本科，正高级工程师。公司联合创
始人。1997年9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现同时担任：控股子公司杭州士兰集成电路
有限公司、杭州士兰集昕微电子有限公司、成都士兰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厦门士兰明
镓化合物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成都集佳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杭州美卡
乐光电有限公司董事；参股公司厦门士兰集科微电子有限公司、厦门士兰集宏半导体
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控股股东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直
接持有公司股票10,613,866股。

李志刚：男，中国国籍，1964年10月出生，大学本科，中级经济师。2006年11月至
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现同时担任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深兰微电子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士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697,790股。

吴建兴：男，中国国籍，1969年7月出生，大学本科，正高级工程师。2000年1月至
今任公司设计所副所长。2019年6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现同时担任控股子公司
上海超丰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士兰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未持有公司股票。

陈越：男，中国国籍，1970年 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2005年 3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会秘书、财务总监。现同时担任控股子公司杭州美卡乐光电有限公司董事，杭州集华
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博脉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士兰微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厦门士兰
微电子有限公司监事；参股公司厦门士兰集科微电子有限公司、厦门士兰集宏半导体
有限公司董事，杭州士腾科技有限公司监事。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直接持有公司股票719,339股。

陆可蔚：女，中国国籍，1984年 12月出生，大学本科，中级会计师。2007年 9月取
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09年12月入职公司投资管理部，从事合
规运作、信息披露和投资管理等工作。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公司证
券事务经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持有公司股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向东先生、郑少波先生、范伟宏先生与公司董事江忠永先
生、罗华兵先生、宋卫权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其系控股股东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
之股东、董事，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李志刚先生、吴建兴先
生、陈越先生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上述人员的任职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